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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有關收購目標公司90%股權之

須予披露的交易

茲提述達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九

年六月三日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收購赤城縣燕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90%股權及截止

日期之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
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該協議之若干先決條件（「該等條件」）未能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前達成或

獲豁免，而訂約方並未同意將達成該等條件之日期進一步延遲，該協議已經終止

及不再具有任何效力，而概無訂約方須承擔該協議下之任何義務或責任。誠如該

等公告所披露，倘若該等條件未能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前達成或獲豁免，訂

約方須磋商新協議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無意磋商新協議，而除該協議外，並

無就收購目標公司訂立其他具體協議。

董事會認為，終止該協議將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、營運及財政狀況造成任何重

大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達飛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

高雲紅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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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高雲紅先生、魯欣先生、馮雪蓮女士及吳建韶先生；
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玉生先生、尹智偉先生及劉國煇先生。

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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